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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及台港澳企业驻深代表机构中国雇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及台港澳企业驻深代表机构中国雇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及台港澳企业驻深代表机构中国雇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及台港澳企业驻深代表机构中国雇员管理工作的通知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深圳市各代表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办法》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雇员管理工作的通知》（粤

劳社函〔2006〕1473 号）的规定，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

雇员管理规定》（粤府函〔1999〕584 号），进一步加强我市外国及台港澳企业常驻深

圳代表机构（以下简称外企代表机构）中国雇员的聘用管理工作，规范市场行为，确保

外企代表机构、涉外就业服务单位和中国雇员三方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第三十三条和《广东省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雇员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驻粤外企常驻代表机构

招用中国雇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委托国务院或者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指定的机构办

理有关手续，不得擅自招用或者委托其他单位、个人招用。中国雇员必须通过涉外就业

单位向外企常驻代表机构求职应聘。目前，我市经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具有外企就

业服务资质的合法涉外就业服务单位共有 3 家（名单附后）。 

  二、各外企代表机构在聘用中国雇员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

必须与具有外企就业服务资质的合法涉外就业服务单位签订派遣协议，同时依法委托具

有外企就业服务资质的合法涉外就业服务单位与中国雇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执行收

费标准。 

  三、为建立健全中国雇员的档案管理工作，各涉外就业服务单位应做好中国雇员个

人就业信息的资料收集，做到有详细的就业记录、完备的资料证明等材料，并及时到我

局所属深圳市涉外就业管理办公室办理备案手续。 

  四、《广东省外商常驻机构雇员就业证》是中国雇员在外企代表机构工作的合法证

件，各外企代表机构必须按照规定，及时通过涉外就业服务单位向我局所属深圳市涉外

就业管理办公室申请办理，并做好雇员就业证的年审工作。 

  五、为进一步规范管理，维护涉外就业服务的市场秩序，我局将对涉外就业服务市

场加强监管，严格审批，清理、整顿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劳动

监察机构依照《广东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雇员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的相关

规定，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举报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25 号新城大厦东座，邮

编：518031，举报电话：12333，投诉电话：25942934，网址：http://www.szhrss.gov.cn/）。 

  特此通知。 

  附件：深圳市涉外就业服务单位名单及联系电话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联系人：高腾爽；联系电话：2594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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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涉外就业服务单位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机构名称机构名称机构名称机构名称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业务范围业务范围业务范围业务范围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1 
深圳市对外劳动

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25 号

新城大厦东座 1313 室 

在深圳市为外国及港

澳台企业提供中方雇

员服务 

（0755）

25944718 

2 
深圳中智经济技

术合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4014 号圣廷苑酒店世纪

楼 1426 室 

在深圳市为外国及港

澳台企业提供中方雇

员服务 

（0755）

83247600 

3 

深圳市中和对外

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

海天大厦 513 室 

在深圳市为外国及港

澳台企业提供中方雇

员服务 

（0755）

83461063 

  

 

資料來源: 深圳政府在綫網站 

http://www.sz.gov.cn/rsj/qt/tzgg/201106/t20110630_1668512.htm 


